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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体艺函〔2024〕10号

省教育厅关于举办江苏省第一届
中小学艺术教师职业能力展示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：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》（教

体艺〔2023〕5号） 精神，落实“教师美育素养提升行动”中“ 开

展艺术学科教师素质与能力监测，提升教学与专业能力”的要求，

省教育厅决定从 2024年起通过抽测的方式每两年举办一次全省

中小学艺术教师职业能力展示。经研究，定于 2024年 11月举办

省第一届中小学艺术教师职业能力展示（以下简称能力展示）。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，引导中小学艺术教师提升审美素养，

发展职业能力，增强团体精神，建设培育满足全省基础教育改革

发展需要的高素质、专业化、创新型艺术教师队伍，不断推进我

省学校美育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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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单位

主 办：江苏省教育厅

承 办：江苏省学校美育协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

三、活动时间

2024年 11月 13日至 15日

四、活动地点

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草场门校区（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77

号）。

五、组别与参加对象

1. 小学组。省教育厅在各设区市随机抽取 12所小学（城区

学校和农村学校各 6所），再由设区市教育局从中推荐音乐教师

和美术教师各 3名（至少包含农村学校音乐和美术教师各 1名）

参加能力展示。农村学校一般指在县（市、区）级人民政府驻地

以外的乡镇、涉农街道和村庄的学校，具体名单由各设区市教育

局提供。

2. 初中组。省教育厅在各设区市随机抽取 8所初中学校（含

九年一贯制，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各 4所，农村学校界定同小学

组），再由设区市教育局分别从中推荐音乐教师和美术教师各 2

名（至少包含农村学校音乐和美术教师各 1名）参加能力展示。

3. 高中组。省教育厅在各设区市随机抽取 8所高中学校，

再由设区市教育局从中推荐音乐教师和美术教师各 2名参加全

省能力展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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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被抽取学校的在职艺术教师为参展对象，年龄原则上不

超过 45周岁（含）。

六、展示内容

详见《江苏省中小学艺术教师职业能力展示项目及要求》（附

件 1）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1. 个人全能奖。按类别和组别分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根据

参展教师三项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获奖等级，获奖面为所有

参展教师的 70%，其中一、二、三等奖的获奖占比分别为 30%、

30%、40%。

2. 个人单项奖。根据参展教师专业技能展示、审美与人文

素养展示个人成绩从高到低排名，获奖面为各单项参展教师数的

10%。

3.教学团体奖。根据不同组别和类别教学展示项目团队总成

绩（团队合作+个人展示）从高到低排名，前五名获得该组类教

学团体奖。

4. 优秀组织奖。根据各设区市全部参展教师总成绩从高到

低排序，前五名设区市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。

八、激励办法

1. 省教育厅发文公布获奖名单并向获奖单位和获奖教师颁

发证书。教师获奖作为岗位聘任、岗位晋升和职称晋升等方面的

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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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各设区市艺术教师参展表现作为对该市艺术学科教师

素质和能力监测评价的一项依据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1. 各设区市教育局要高度重视、周密部署，做好能力展示

的组织实施工作。要通过展示活动，引导和激励全体中小学艺术

教师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，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不断提高

以美育人的能力素养。

2. 各设区市教育局于 2024年 5月 1日前向省教育厅体卫艺

处提交并确认全市中小学校名单（包括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清

单）。省教育厅于 7月通过视频会议公开抽取本届能力展示参展

学校名单。

3. 各设区市教育局于 2024年 10月 10日至 15日期间通过

“江苏省学校美育智慧平台”完成参展教师报名工作（报名样表见

附件 2）。具体报名办法另行通知。

4. 领队和参展教师交通、住宿等差旅费按规定回单位报销，

组委会统一安排就餐。伴奏人员和观摩人员的食宿等费用自理。省

教育厅体卫艺处联系人：王红蕾（025-83335639）；省学校美育协

会联系人：熊鸿生（025-83337886）；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联系人：

孙婷（18115605769）、吴迪（15380923086）；智慧平台技术联系

人：茆秋波（17312127486）。

附件：1.江苏省中小学艺术教师职业能力展示项目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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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江苏省第一届中小学艺术教师职业能力展示报名

表（样表）

省教育厅

2024年 3月 1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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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苏省中小学艺术教师职业能力
展示项目及要求

所有参展教师均应参加教学（微课）、专业技能、审美

和人文素养三个项目的展示。

一、教学展示（微课）（满分 100分）

1. 总体要求

教学展示应符合《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（2022）年版》

和《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 2020年修订）》《普

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（2017年版 2020年修订）》要求，突出

艺术课程的审美性、情感性、实践性、创造性、人文性，通

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发现美、感受美、表现美、欣赏美、创

造美的能力，注重对学生艺术核心素养的培养，激发学生兴

趣爱好。

2. 展示方式

教学展示采用“团队合作+个人展示”的方式进行。每个设

区市的参展教师按类别和组别形成 6个团队，包括：小学音

乐团队 1个（成员 3人）、小学美术团队 1个（成员 3人）、

初中音乐团队 1个（成员 2人）、初中美术团队 1个（成员 2

人）、高中音乐团队 1个（成员 2人）、高中美术团队 1个（成

员 2人）。

团队合作环节：各团队提前 2天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定展

示的大单元内容，具体课程名称自定，各团队自行准备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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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封闭），通过合作的方式完成教学设计及课件制作，正

式展示前提交给组委会。评委对各参展团队提交的教学设计

集中进行评审打分。

个人展示环节：各团队中的每位教师分别选取教学设计

中相对完整的教学片段进行模拟授课。各人自定片段自行准

备（不集中封闭），如果选取同一片段则必须体现不同教学

策略，时长不超过 15分钟。评委对每位教师的授课情况进

行现场打分。

3. 成绩计算

参展教师教学展示（微课）得分=团队合作得分×50%+

个人展示得分×50%

4. 注意事项

（1）教学展示内容应在教育部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

过的义务教育音乐和美术教科书、普通高中音乐和美术教科

书中选择。

（2）教学设计应为原创，体现课程教学理念、设计思

路和教学特色，并根据规范的教案格式与内容进行撰写，教

学设计需注明课程名称、所授年级、使用的教材版本。

（3）提交的教学设计为电子稿，提交的课件格式为 PPT。

在提交的教学设计和课件中不得出现参展教师的姓名、所在

学校等。个人信息在参展报名时填写。

二、专业技能展示（满分 200分）

专业技能展示均为个人展示项目，采用“必选项目+自选

项目”的方式进行。

1. 音乐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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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必选项目为即兴弹唱（满分 100分）

每名参展教师钢琴弹唱一首现场抽签曲目。形式为视谱

弹唱（五线谱、简谱任选），曲目从教育部教材审定委员会

审查通过的义务教育音乐教科书、普通高中音乐教科书中挑

选。准备时间不超过 5分钟，演奏时间不超过 3分钟。

（2）自选项目（满分 100分）

自选项目包括器乐、舞蹈、声乐和戏曲，参展教师从中

选择一项进行展示。

器乐：参展教师演奏除钢琴外的一种乐器，不使用伴奏，

乐器自备，时间不超过 6分钟。

舞蹈：参展教师展示一个自备舞蹈片段，时间不超过 6

分钟，伴奏音乐自备。

声乐：参展教师演唱一首自选声乐作品，时间不超过 6

分钟，可自行安排钢琴伴奏人员。

戏曲：参展教师展示一段自备戏曲唱段，时间不超过 6

分钟，可自备伴奏音乐。

2. 美术教师

（1）必选项目为定格动画（满分 100分）

参展教师根据提供的动画脚本，运用现场提供的材料

（包括电脑和相关软件等），设计并制作动画造型和场景，

拍摄并剪辑成定格动画短片。短片要求时长不少于 1分钟、

分辨率不低于 720P（1280×720像素）、帧率每秒画面不少于

5帧、制作完成后保存为MP4文件格式，完成短片制作的时

间不超过 180分钟。（定格动画可日常利用动画制作软件在

电脑或手机上完成，组委会将在报名结束后，把比赛用软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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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提供给选手熟悉和练习。）

（2）自选项目（满分 100分）

参展教师可根据命题，在手工（纸艺、陶泥塑）、绘画、

设计、书法、民间美术中任选一项进行展示，完成作品时间

不超过 180分钟。

作品规格：绘画（水粉、水彩、丙烯、绘本、版画、中

国画），其中中国画为四尺对开斗方，其他画种提供四开画

纸；手工（陶泥塑）为泥塑作品，三维尺度（高、宽、厚）

不超过 30厘米；纸艺为用三张黑白灰卡纸完成一件手工作

品，纸张为对开卡纸，约 570 x 840厘米；设计为 4开画纸

手绘，约 54×38厘米，包括视觉传达设计、环境设计、产品

设计、服装设计、数字媒体艺术，须同时提交不超过 300字

的作品创作思路说明；书法为毛笔书法，字体不限。

书法和绘画各类纸张由组委会统一提供，其它美术材料

和工具由参展教师自备，组委会可提供基础材料。

三、审美与人文素养展示（满分 100分）

参展音乐教师每人现场抽签选择 1首音乐作品，参展美

术教师每人现场抽签选择 1幅美术作品，对作品进行分析和

阐述。

作品阐述要体现参展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文化底蕴，充分

发挥美育陶冶情操、温润心灵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价值功

能，简述作品所具有的育人价值以及教学理念与实施构想，

阐明如何通过作品赏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

观、价值观、审美观。

作品从教育部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义务教育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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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和美术教科书、普通高中音乐和美术教科书中挑选，准备

时间不超过 10分钟，展示时间不超过 4分钟。

四、成绩评定

1. 成绩构成

每位参展教师的最后综合得分（简称“最后得分”）采用

百分制，满分为 100分，由教学展示（微课）（权重占比 40%）、

专业技能展示（权重占比 40%，其中必选项目和自选项目各

占 20%）、审美和人文素养展示（权重占比 20%）三个项目

的得分计算生成。即每位参展教师的最后得分=教学展示（微

课）得分×40%+专业技能必选项目展示得分×20%+专业技能

自选项目展示得分×20%+审美和人文素养展示得分×20%。

2. 评分标准

教学展示（微课）按教师素质、课堂效果、教学设计、

课件制作等维度进行评分。

音乐教师专业技能展示按作品诠释、情感领会、艺术表

现力和感染力等维度进行评分。

美术教师专业技能展示按主题、创意、造型、技巧、色

彩等维度进行评分。

审美和人文素养展示按教师的综合人文素质、作品理解

与阐释、语言表达能力等维度进行评分。

评分细则另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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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江苏省第一届中小学艺术教师职业能力展示报名表（样表）

设区市教育局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 加盖公章）

序号 姓名
性

别

年

龄
身份证号

所在

学校
所在组别

参展

类别

专业技能

自选项目
联系电话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......

领队 姓名： 性别： 手机号： 身份证号：

说明： 1.本表无需书面填写， 在线填报后可从平台导出， 打印盖章后扫描为 pdf 格式上传至平台。

2.“所在组别”为小学、初中或高中， “参展类别”为音乐或美术。

3.如是领队， 请在“备注”栏中注明。


